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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115期

浙江销售额2945176元，返奖额362055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47764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920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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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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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115期 投注总额：526724元

01 04 06 09 11

奖池累计24.628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57

3432

奖金

0元
3258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50期
全国销量:308163776元 浙江销量：2411351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宁波），5注二等奖（台州2
注，嘉兴、金华、衢州各1注）。奖池累计7.0058亿元
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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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进土石方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火海等5人诉你单位劳动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
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南劳人仲案字[2016]第
33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工伤保险待遇 821128.00 元。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
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5月4日

仲裁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

桐庐县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58585732 。
联系地址：桐庐县迎春南路258号国资大厦
806室。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
依法安置。 桐庐县民政局

2017年5月4日

2011 年 6 月 21 日，在桐庐
县百江镇广王村捡拾女性弃婴
一名，出生日期 2011 年 6 月 21
日。随身携带物品 为一张注明
出生日期的牌子 。

河田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河田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风速实业有限公

司、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纬实业总公司等四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该不良资产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
38221.805746万元。该不良资产中的债务人及保证人主要分布在温州地区，河田集团有限公司的
债权由温州风速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农业示范区A13号小区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朱爱武、陈云
烽个人连带保证4950万元、温州市中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保证1100万元；温州风速实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由温州风速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农业示范区A13号小区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朱
爱武、陈云烽个人连带保证3300万、温州市南方皮塑公司保证1500万；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的
债权由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民航路嘉一公寓1-4幢101室、103室和位于鹿
城区绣山街道龙沈村上堡自然村土地抵押（第三顺位）抵押、温州乾顺置业有限公司保证2000万
元、温州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保证15000万元、徐礼渊、管向阳个人连带保证15000万元；温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经纬实业总公司的债权由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民航路嘉一公寓
1-4幢201室、202室和位于鹿城区绣山街道龙沈村上堡自然村土地使用权抵押（第二顺位）、温州
乾顺置业有限公司保证4000万元，温州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保证15000万元，徐礼渊、管向阳个人连
带保证15000万元。该不良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
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不良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2017)浙0102民初1319号
周昌炮、魏少琴、缪保源、刘德段、陈小辉：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顺昌资产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522号

吴江费氏织造厂、费惠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纬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90、191、192号

柴夏生：本院受理宋炳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
190、191、192号民事判决书。柴夏生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宋炳法借款本金20000元、支付利
息6000元；柴夏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宋
炳法借款本金10000元、支付利息3000元；柴夏生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宋炳法借款本金10000
元、支付利息3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388号

陈爱英：上诉人帅芳芳就（2016）浙 0106 民初
538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078号

陈永良、俞媛、周佐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临沃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7078
号民事判决书。陈永良、俞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给浙江临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货款
535200元并支付违约金150658.8元（暂计至2016年
7月26日），自2016年7月2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违
约金，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另
行计付；被告陈永良、俞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给浙江临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律师费 4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642号

蒋连根、徐胜华、陈凤女：本院受理原告陈荣其
与被告蒋连根、徐胜华、陈凤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340号

李国平：本院受理张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1340号民事判决书。一、李国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张翅借款本金300000元。二、李国平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翅律师费15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68号

汤剑云：本院受理原告范卫荣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06民初85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884号

王益飞：本院受理胡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1884号民事判决书。王益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胡安借款 30000 元，支付逾期利息 1900
元（按年利率 6%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计算至 2016 年
12月20日），合计31900元，此后至实际付款日止的
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794号

杨自民：本院受理胡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1794号民事判决书。一、杨自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胡安借款33700元。二、驳回胡安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455号

姚慧娟、刘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支行诉你们及沈永敏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姚慧娟归还
借款、支付利息;被告沈永敏、刘静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1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浙江省南湖监狱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47号

俞永根：本院受理张国波诉你及长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8547 号民事判
决书。一、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俞永根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张国波工程款1697165
元，并按月利率 6‰支付自 2016 年 9 月 23 日至款项
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张国波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346号

张德利：本院受理张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1346号民事判决书。一、张德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张翅借款本金10000元。二、张德利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翅律师费1000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742号

浙江鼎通投资有限公司、金讯控股有限公司、季
文松：本院受理的原告汪利军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
民初974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342号

郑刚：本院受理张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1342号民事判决书。郑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张翅借款本金1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12月
8日起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
的逾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871号

郑龙：本院受理张引海诉你及张俊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民初10871号民事判决书。张俊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张引海借款60000元。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768号

沈华民：本院受理原告李志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民初27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753号

周来胜：本院受理原告胡林袁诉被告周来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8月15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58号

梁钱杭：本院受理原告陈蒋杰超诉被告梁钱杭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8
月15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1357号

富阳众信担保有限公司、陈建龙、浙江申久建设
有限公司、陈雨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永通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众信担保有限公司、陈建
龙、浙江申久建设有限公司、陈雨通第七被告小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
起诉要求：被告富阳众信担保有限公司、陈建龙、浙江
申久建设有限公司、陈雨通对主债务人应付原告的借
款本金、利息、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借款本
金为1000000元，自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6月29
日按月利率0.99%计算的利息59400元，自2015年6月
30日至款项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485%计算的利息，暂
算至2017年1月30日为282150元，律师费5000元）。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2017年8月14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新
登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1336号

李惠智：本院受理原告阙十五诉被告李惠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
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24%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
其中暂计至2017年2月10日为820元），暂合计人民
币3082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8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新登法庭二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1356号

陈雨通、陈建龙、浙江申久建设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富阳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陈
雨通、陈建龙、浙江申久建设有限公司第六被告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原告起诉要求：被告陈雨通、陈建龙、浙江申久
建设有限公司对主债务人应付原告的借款本金、利
息、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借款本金为
1000000元，自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6月26日
按月利率0.99%计算的利息58410元，自2015年6月
27日至款项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485%计算的利息，
暂算至 2017 年 2 月 26 日为 297000 元，律师费 5000
元）。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8月14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新登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798号

吴祖莲：本院受理原告赵银根诉被告吴祖莲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11 民初 10798 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准予原告赵银根与被告吴祖莲离婚。本案受理
费300元，由原告赵银根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422-3号

孙海水、孙海良、孙桂娥、孙国忠：本院受理原告
桐庐县慈善总会与被告孙海水、孙海泉、孙海良、孙小
良、孙桂娥、孙桂秀、孙玉秀、孙玉妹、第三人孙国忠遗
赠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22民初2422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2016年9月13日编号信浙-B-2016-110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

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沃凡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特此公告。 2017年5月4日
基准日：2016年5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沃尔达暖
通科技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

667235123020150037、66723511320150025、
667235123020150042、66723511320140075、
66723511320140076、66723511320140078、
66723511320140102、66723511320140103、
66723511320140155、66723511320150013

未偿本金

66757556.28

未偿利息

3395331.6

担保情况

由玉环县宏华塑胶厂名下房地产提供抵押
担保；由台州市爱华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
司、项道铨、卓旦春、浙江爱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相应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
况见相关合同约定）

陈可希遗失2011年制发警官证一本，警号3314262，声明作废。
王玉希遗失2011年制发警官证一本，警号3313145，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望道律师事务所律师韩成贵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7201010723852，流水号10439228，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浙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吴丽红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7201011661746，流水号10444035，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根据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枫林蜡烛有限公
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义乌
市羽西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浙江博海进出口有限公司、赵关
于、赵金香、俞英红、俞红娟享有的20,999,395.04元本金及利息的主
债权及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义乌市枫林蜡
烛有限公司。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债权
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
当事人下列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
向义乌市枫林蜡烛有限公司履行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枫林蜡烛有限公司
2017年5月4日

注：本公告如有差错，以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
决、裁定为准。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邸女士 电话：021-60106100
联系人：常先生 电话：18267163393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366号恒隆广场2幢4501室

义乌市枫林蜡烛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向荣
电话：13355891288
地址：义乌市城店南路763号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枫林蜡烛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

遗失声明
本单位遗失浙江省质量技术

监督信息中心统计登记证一本，编
号0728668，特此声明。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信息中心


